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通常保護令  

113年度家護字第1010號

聲  請  人

即  被害人  Ａ００１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 Ａ０２  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通常保護令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相對人不得對下列之人實施身體、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、控制、

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：被害人Ａ００１。

相對人不得對於被害人Ａ００１為下列聯絡行為：騷擾。

相對人應最少遠離下列場所至少100公尺：被害人之住居所（地

址：彰化縣○○鎮○○街00號）。

下列物品之使用權歸被害人Ａ００１：土地、建物所有權狀（彰

化縣○○鎮○○段0000地號、同段431建號）、被害人Ａ００１

之自然人憑證。

本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為聲請人之孫子。相對人因負債，常

向聲請人索要金錢，如聲請人拒絕，相對人即會辱罵或騷擾

聲請人。相對人於民國113年年初，向聲請人借用自然人憑

證及彰化縣○○鎮○○段0000地號、同段431建號等房地所

有權狀，迄今仍未歸還。又於同年2月初某日，在聲請人之

彰化縣○○鎮○○街00號住處向聲請人要錢，以言語辱罵聲

請人，向聲請人恫稱：「我只要推你，你就會跌倒」、「要

讓你絕子絕孫」等語，致聲請人心生畏懼。相對人所為係對

聲請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，已發生家庭暴力事件，且聲請人

有繼續遭受相對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，為此依家庭暴

力防治法之規定，聲請核發該法第14條第1項第1、2、4、5

款內容之保護令等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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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按法院於審理終結後，認有家庭暴力之事實且有必要者，應

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包括下列一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，家

庭暴力防治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，是通常保護令之核發

應經審理程序，其本質上屬民事事件，仍應提出證據證明，

惟因考量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意旨、為貫徹該法「讓被害

人安居家庭中」之立法精神、及阻止施暴者繼續對受虐者為

不法侵害行為，乃依非訟事件之法理，以較寬鬆之「自由證

明」法則，取代「嚴格證明」法則，即聲請人仍須提出「優

勢證據」證明家庭暴力發生及相對人有繼續為家庭暴力之危

險。再上開所謂「優勢證據」係指證據能證明發生之可能大

於不發生之可能，並未明確要求證據證明力達到「明確可

信」標準、或刑事案件之「無合理懷疑」之標準。綜上，聲

請人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，僅須提出「優勢證據」，使法院

得生較強固心證信其主張之家庭暴力事實為真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為其孫子，兩造間為家庭暴力防治

法第3條第3款規定之家庭成員，其遭受相對人實施上開精神

上之不法侵害行為，其有再受家庭暴力之危險等情，業據提

出警詢筆錄、全戶戶籍資料、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等件為

證。又聲請人所有彰化縣○○鎮○○段0000地號、同段431

建號建物，曾於113年2月22日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所擔保

之債權係相對人向案外人之借款，亦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，

堪信聲請人所述相對人因積欠債務，常向其索要金錢為真

實。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亦未以書狀陳述意見。是依

非訟事件以較寬鬆之證據法則，取代嚴格之證明，聲請人就

其所述事實之舉證責任，業已達「優勢證據」之證明程度，

聲請人主張其遭受相對人實施家庭暴力行為，且有再受家庭

暴力之危險等情，確有所據，堪信為真實。本院綜合上情，

認為核發如主文所示內容之保護令為適當。又聲請人請求命

相對人應遠離其之彰化縣○○鎮○○街00號住處至少200公

尺部分，為免過度限制相對人之行動自由，本院認以遠離至

少100公尺為宜，且因法院就核發保護令之內容，不受聲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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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聲請之拘束，自不生駁回其餘聲請之問題（法院辦理家庭

暴力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0條第2項、第21條第2項參照），

併此說明。
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家事法庭 法  官   蔡孟君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書記官　 楊憶欣

附註：       

一、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本保護令自核發時起生

    效。

二、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：

   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、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，

為本法所稱之違反保護令罪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

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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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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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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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pen-record-tex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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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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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0px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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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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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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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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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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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通常保護令  
113年度家護字第1010號
聲  請  人
即  被害人  Ａ００１


相  對  人  Ａ０２  


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通常保護令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相對人不得對下列之人實施身體、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：被害人Ａ００１。
相對人不得對於被害人Ａ００１為下列聯絡行為：騷擾。
相對人應最少遠離下列場所至少100公尺：被害人之住居所（地址：彰化縣○○鎮○○街00號）。
下列物品之使用權歸被害人Ａ００１：土地、建物所有權狀（彰化縣○○鎮○○段0000地號、同段431建號）、被害人Ａ００１之自然人憑證。
本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為聲請人之孫子。相對人因負債，常向聲請人索要金錢，如聲請人拒絕，相對人即會辱罵或騷擾聲請人。相對人於民國113年年初，向聲請人借用自然人憑證及彰化縣○○鎮○○段0000地號、同段431建號等房地所有權狀，迄今仍未歸還。又於同年2月初某日，在聲請人之彰化縣○○鎮○○街00號住處向聲請人要錢，以言語辱罵聲請人，向聲請人恫稱：「我只要推你，你就會跌倒」、「要讓你絕子絕孫」等語，致聲請人心生畏懼。相對人所為係對聲請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，已發生家庭暴力事件，且聲請人有繼續遭受相對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，為此依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，聲請核發該法第14條第1項第1、2、4、5款內容之保護令等情。
二、按法院於審理終結後，認有家庭暴力之事實且有必要者，應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包括下列一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，是通常保護令之核發應經審理程序，其本質上屬民事事件，仍應提出證據證明，惟因考量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意旨、為貫徹該法「讓被害人安居家庭中」之立法精神、及阻止施暴者繼續對受虐者為不法侵害行為，乃依非訟事件之法理，以較寬鬆之「自由證明」法則，取代「嚴格證明」法則，即聲請人仍須提出「優勢證據」證明家庭暴力發生及相對人有繼續為家庭暴力之危險。再上開所謂「優勢證據」係指證據能證明發生之可能大於不發生之可能，並未明確要求證據證明力達到「明確可信」標準、或刑事案件之「無合理懷疑」之標準。綜上，聲請人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，僅須提出「優勢證據」，使法院得生較強固心證信其主張之家庭暴力事實為真，合先敘明。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為其孫子，兩造間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規定之家庭成員，其遭受相對人實施上開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，其有再受家庭暴力之危險等情，業據提出警詢筆錄、全戶戶籍資料、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等件為證。又聲請人所有彰化縣○○鎮○○段0000地號、同段431建號建物，曾於113年2月22日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所擔保之債權係相對人向案外人之借款，亦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，堪信聲請人所述相對人因積欠債務，常向其索要金錢為真實。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亦未以書狀陳述意見。是依非訟事件以較寬鬆之證據法則，取代嚴格之證明，聲請人就其所述事實之舉證責任，業已達「優勢證據」之證明程度，聲請人主張其遭受相對人實施家庭暴力行為，且有再受家庭暴力之危險等情，確有所據，堪信為真實。本院綜合上情，認為核發如主文所示內容之保護令為適當。又聲請人請求命相對人應遠離其之彰化縣○○鎮○○街00號住處至少200公尺部分，為免過度限制相對人之行動自由，本院認以遠離至少100公尺為宜，且因法院就核發保護令之內容，不受聲請人聲請之拘束，自不生駁回其餘聲請之問題（法院辦理家庭暴力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0條第2項、第21條第2項參照），併此說明。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家事法庭 法  官   蔡孟君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書記官　 楊憶欣
附註：       
一、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本保護令自核發時起生
    效。
二、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：
   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、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，為本法所稱之違反保護令罪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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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  請  人

即  被害人  Ａ００１



相  對  人  Ａ０２  



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通常保護令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相對人不得對下列之人實施身體、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、控制、

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：被害人Ａ００１。

相對人不得對於被害人Ａ００１為下列聯絡行為：騷擾。

相對人應最少遠離下列場所至少100公尺：被害人之住居所（地

址：彰化縣○○鎮○○街00號）。

下列物品之使用權歸被害人Ａ００１：土地、建物所有權狀（彰化縣

○○鎮○○段0000地號、同段431建號）、被害人Ａ００１之自然人憑證

。

本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。

    理  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為聲請人之孫子。相對人因負債，常

    向聲請人索要金錢，如聲請人拒絕，相對人即會辱罵或騷擾

    聲請人。相對人於民國113年年初，向聲請人借用自然人憑

    證及彰化縣○○鎮○○段0000地號、同段431建號等房地所有權

    狀，迄今仍未歸還。又於同年2月初某日，在聲請人之彰化

    縣○○鎮○○街00號住處向聲請人要錢，以言語辱罵聲請人，向

    聲請人恫稱：「我只要推你，你就會跌倒」、「要讓你絕子

    絕孫」等語，致聲請人心生畏懼。相對人所為係對聲請人實

    施不法侵害行為，已發生家庭暴力事件，且聲請人有繼續遭

    受相對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，為此依家庭暴力防治法

    之規定，聲請核發該法第14條第1項第1、2、4、5款內容之

    保護令等情。

二、按法院於審理終結後，認有家庭暴力之事實且有必要者，應

    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包括下列一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，家

    庭暴力防治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，是通常保護令之核發

    應經審理程序，其本質上屬民事事件，仍應提出證據證明，

    惟因考量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意旨、為貫徹該法「讓被害

    人安居家庭中」之立法精神、及阻止施暴者繼續對受虐者為

    不法侵害行為，乃依非訟事件之法理，以較寬鬆之「自由證

    明」法則，取代「嚴格證明」法則，即聲請人仍須提出「優

    勢證據」證明家庭暴力發生及相對人有繼續為家庭暴力之危

    險。再上開所謂「優勢證據」係指證據能證明發生之可能大

    於不發生之可能，並未明確要求證據證明力達到「明確可信

    」標準、或刑事案件之「無合理懷疑」之標準。綜上，聲請

    人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，僅須提出「優勢證據」，使法院得

    生較強固心證信其主張之家庭暴力事實為真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為其孫子，兩造間為家庭暴力防治

    法第3條第3款規定之家庭成員，其遭受相對人實施上開精神

    上之不法侵害行為，其有再受家庭暴力之危險等情，業據提

    出警詢筆錄、全戶戶籍資料、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等件為證

    。又聲請人所有彰化縣○○鎮○○段0000地號、同段431建號建

    物，曾於113年2月22日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所擔保之債權

    係相對人向案外人之借款，亦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，堪信聲

    請人所述相對人因積欠債務，常向其索要金錢為真實。而相

    對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亦未以書狀陳述意見。是依非訟事件

    以較寬鬆之證據法則，取代嚴格之證明，聲請人就其所述事

    實之舉證責任，業已達「優勢證據」之證明程度，聲請人主

    張其遭受相對人實施家庭暴力行為，且有再受家庭暴力之危

    險等情，確有所據，堪信為真實。本院綜合上情，認為核發

    如主文所示內容之保護令為適當。又聲請人請求命相對人應

    遠離其之彰化縣○○鎮○○街00號住處至少200公尺部分，為免

    過度限制相對人之行動自由，本院認以遠離至少100公尺為

    宜，且因法院就核發保護令之內容，不受聲請人聲請之拘束

    ，自不生駁回其餘聲請之問題（法院辦理家庭暴力案件應行

    注意事項第20條第2項、第21條第2項參照），併此說明。
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家事法庭 法  官   蔡孟君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　 楊憶欣

附註：       

一、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本保護令自核發時起生

    效。

二、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：

   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、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，

    為本法所稱之違反保護令罪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

    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。　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通常保護令  

113年度家護字第1010號

聲  請  人

即  被害人  Ａ００１



相  對  人  Ａ０２  



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通常保護令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相對人不得對下列之人實施身體、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：被害人Ａ００１。

相對人不得對於被害人Ａ００１為下列聯絡行為：騷擾。

相對人應最少遠離下列場所至少100公尺：被害人之住居所（地址：彰化縣○○鎮○○街00號）。

下列物品之使用權歸被害人Ａ００１：土地、建物所有權狀（彰化縣○○鎮○○段0000地號、同段431建號）、被害人Ａ００１之自然人憑證。

本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。

    理  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為聲請人之孫子。相對人因負債，常向聲請人索要金錢，如聲請人拒絕，相對人即會辱罵或騷擾聲請人。相對人於民國113年年初，向聲請人借用自然人憑證及彰化縣○○鎮○○段0000地號、同段431建號等房地所有權狀，迄今仍未歸還。又於同年2月初某日，在聲請人之彰化縣○○鎮○○街00號住處向聲請人要錢，以言語辱罵聲請人，向聲請人恫稱：「我只要推你，你就會跌倒」、「要讓你絕子絕孫」等語，致聲請人心生畏懼。相對人所為係對聲請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，已發生家庭暴力事件，且聲請人有繼續遭受相對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，為此依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，聲請核發該法第14條第1項第1、2、4、5款內容之保護令等情。

二、按法院於審理終結後，認有家庭暴力之事實且有必要者，應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包括下列一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，是通常保護令之核發應經審理程序，其本質上屬民事事件，仍應提出證據證明，惟因考量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意旨、為貫徹該法「讓被害人安居家庭中」之立法精神、及阻止施暴者繼續對受虐者為不法侵害行為，乃依非訟事件之法理，以較寬鬆之「自由證明」法則，取代「嚴格證明」法則，即聲請人仍須提出「優勢證據」證明家庭暴力發生及相對人有繼續為家庭暴力之危險。再上開所謂「優勢證據」係指證據能證明發生之可能大於不發生之可能，並未明確要求證據證明力達到「明確可信」標準、或刑事案件之「無合理懷疑」之標準。綜上，聲請人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，僅須提出「優勢證據」，使法院得生較強固心證信其主張之家庭暴力事實為真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為其孫子，兩造間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規定之家庭成員，其遭受相對人實施上開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，其有再受家庭暴力之危險等情，業據提出警詢筆錄、全戶戶籍資料、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等件為證。又聲請人所有彰化縣○○鎮○○段0000地號、同段431建號建物，曾於113年2月22日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所擔保之債權係相對人向案外人之借款，亦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，堪信聲請人所述相對人因積欠債務，常向其索要金錢為真實。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亦未以書狀陳述意見。是依非訟事件以較寬鬆之證據法則，取代嚴格之證明，聲請人就其所述事實之舉證責任，業已達「優勢證據」之證明程度，聲請人主張其遭受相對人實施家庭暴力行為，且有再受家庭暴力之危險等情，確有所據，堪信為真實。本院綜合上情，認為核發如主文所示內容之保護令為適當。又聲請人請求命相對人應遠離其之彰化縣○○鎮○○街00號住處至少200公尺部分，為免過度限制相對人之行動自由，本院認以遠離至少100公尺為宜，且因法院就核發保護令之內容，不受聲請人聲請之拘束，自不生駁回其餘聲請之問題（法院辦理家庭暴力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0條第2項、第21條第2項參照），併此說明。
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家事法庭 法  官   蔡孟君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　 楊憶欣

附註：       

一、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本保護令自核發時起生

    效。

二、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：

   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、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，為本法所稱之違反保護令罪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。　



